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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快讯 

欧盟加强对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并购交易的监管 

欧盟委员会近日做出一项决定
1
，在确定相关交易是否需向欧盟委员会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以及

在对相关交易进行竞争影响评估时，首次认定应将属于同一行业的中国国有企业视为同一经营者

对待，然而欧盟委员会在此前的案件
2
中均未对这一问题明确表态。预计欧盟委员会未来将沿用

这一新的认定方法。 

中国国有企业营业额的计算 

欧盟委员会仅对达到欧盟审查标准的交易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交易当事方仅在其营业额达到申

报标准的情况下方须履行申报义务。 

在法电/中广核案件中，欧盟委员会在确定交易申报标准时采用了所有参与能源行业的国有企业

的营业额之和。采纳这一标准的理由是，该等国有企业均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

委”）控制的企业，而国资委是中国中央政府下属的负责监管国有企业的国有组织。 

根据该项决定，欧盟经营者集中申报义务不仅可能被参与交易的国有企业本身的营业额所触发，

还将有可能被其他同行业国有企业的营业额所触发。这将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参与的交易须经欧盟

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后方可实施的可能性。 

竞争影响评估 

在对法电/中广核交易进行竞争影响评估时，欧盟委员会同时分析了中广核和中国能源业内其他

国有企业在欧洲经济区以及全球的经营活动。 

同样，对于今后涉及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而言，欧盟委员会可能会考虑并未直接参与交易的中国

其他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尽管欧盟委员会批准了法电/中广核交易且未要求交易当事方采取任

何救济措施，但在其他案件中，根据不同的交易及相关市场的情况，对其他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

进行评估可能会使竞争影响分析更为复杂化。 

 

                                                
 
1
  参见有关 M.7850 – 法电/中广核/NNB 集团公司交易的决定。该项决定批准法国电力公司（“法电”）与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在英国合作开发、建设和运营三家核电厂。  

2
  参见有关以下各项交易的决定：M.6113 - 帝斯曼/中化/合资、M.6082 - 中国蓝星（集团）/埃肯、M.6151 

- 中国石油/英力士/合资、 M.6141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库尔工业公司/马克西姆阿甘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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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后交易的影响 

从法电/中广核交易来看，欧盟委员会采取的这一新的方法未必会对中国国有企业对欧洲的投资

活动造成阻碍。但是，今后涉及中国国有企业的交易： 

 将会更普遍的被要求向欧盟委员会进行申报； 

 将可能会导致更为复杂的竞争影响评估，尤其是在参与收购欧洲标的的国有企业并非一家独

立的企业且在同一行业内还有其他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况下，竞争影响评估将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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